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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处罚信息摘要

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长市监南行处字〔2021〕49号

行政

处罚

当事

人基

本情

况

个

人

姓名（名称）

注册号

单

位

名称 长春市南关区恒大御峰吉的堡幼儿园

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
52220102MJY625749L

法定代表人

（负责人）

姓名

潘浩

违法行为类型 超出国家定价，自立项目收费

行政处罚内容 1、罚款人民币 18167.00元。

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机关名称 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日期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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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长市监南行处字〔2021〕49 号

当事人：长春市南关区恒大御峰吉的堡幼儿园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52220102MJY625749L

住所：南关区前进大街与锦湖大路交汇恒大御峰小区 3 号

楼 1 层

法定代表人：潘浩

身份证号码：xxxxxxxxxxxxx

联系电话：xxxxxxxxxxx

联系地址：xxxxxxxxxxxxxxxxx

2021年4月6日，我局接到举报，称位于南关区前进大街与

锦湖大路交汇恒大御峰小区3号楼1层的长春市南关区恒大御

峰吉的堡幼儿园（以下简称“当事人”）在经营过程中不执行

政府定价，自立收费项目的违法行为。我局立即安排执法人员

开展调查，经查，发现该幼儿园涉嫌超出国家定价，自立项目

收取咨询费。为查清案件事实，依据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

程序暂行规定》第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，经局领导批准后于

2021年4月16日予以立案调查。

现已查明：当事人长春市南关区恒大御峰吉的堡幼儿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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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12月被评市级示范民办普惠性幼儿园，2021年1月1日开

始执行市级示范民办普惠性幼儿园收费标准。成为市级示范普

惠性民办幼儿园后，因最高仅可按照1260元/生/月的标准收取

保教费，当事人便以特色课程为由额外收取咨询费（xx元/生/

天，按实际上课日期收取）。截至案发时止，当事人2021年1

月至2021年3月超过法定收费标准额外共收取咨询费xxx元（其

中1月收取咨询费xxx元；2月收取咨询费xxx元；3月收取咨询

费xxx元）。

上述违法事实，有下列证据证明：

1、《现场笔录》原件1份（共3页）：证明当事人自立收

费项目额外收取咨询费的事实；

2、对举报人所做的《询问笔录》原件1份（共4页）、举

报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（共1页）、交款收据复印件3份（共3页）：

证明举报的事实；

3、对当事人xxx所做的《询问笔录》原件3份（共10页）：

证明当事人不执行政府定价，自立收费项目的事实；

4、当事人提供的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》复印件1份

（共1页）、长春市南关区恒大御峰吉的堡幼儿园作息时间表

复印件1份（共1页）：证明当事人经营主体资格以及民办全日

制幼儿园的事实；

5、当事人提供的《法定代表（主要负责人）人身份证明》

原件1份（共1页）、《授权委托书》原件1份（共1页），被委

托人侯媛媛身份证复印件1份（共1页）：证明委托与被委托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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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实；

6、当事人提供的《情况说明》原件1份（共1页）、2021

年1月至3月收费明细原件1份（共6页）：证明当事人自立收费

项目额外收取咨询费的事实；

7、当事人提供的《咨询费收据》复印件1份（共9页）：

证明当事人收取xxx元咨询费的事实；

8、当事人提供的《退费明细》原件1份（共6页）：证明

当事人已将多收取的咨询费退还的事实；

9、《吉林省物价局 吉林省教育厅 吉林省财政厅 吉林省

地方税务局 关于印发吉林省幼儿园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

知》（吉省价综[2012]241号）复印件1份（共10页）、《长春

市城区各级各类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保教费备案最高收费标准

（试行）》（长教联[2020]19号）复印件1份（共3页）、《关

于认定长春市南关区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通知》（南府教联发

[2020]4号）复印件1份（共4页）：证明当事人应当执行的保

教费收费标准以及法定可收费项目的事实。

以上收集的证据，均履行了证据确认程序，符合法律、法

规、规章的规定。

根据以上查明的事实，本局于2021年7月9日向当事人送达

了《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》（长市监南

罚听告字〔2021〕49号），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进行陈述、

申辩，也未提出举行听证的要求。

本局认为：当事人自立收费项目，以特色课程为由向消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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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额外收取咨询费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

第十二条第一款：“经营者进行价格活动，应当遵守法律、法

规，执行依法制定的政府指导价、政府定价和法定的价格干预

措施、紧急措施”之规定，已构成了超过国家定价，自立收费

项目的违法行为。

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，与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

质、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。本案中，当事人积极配合调

查，在调查期间主动将多收取的咨询费退还给消费者，符合从

轻处罚的情节。按照《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

用规则（试行）》第二章第十一节315项中较轻情节“没收违

法所得，并处违法所得0.2倍以下罚款”之规定进行处罚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：“经

营者不执行政府指导价、政府定价以及法定的价格干预措施、

紧急措施的，责令改正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五

倍以下的罚款；没有违法所得的，可以处以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

责令停业整顿”和《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》第九条第五

款：“经营者不执行政府指导价、政府定价，有下列行为之一

的，责令改正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违法所得５倍以下的罚款；

没有违法所得的，处５万元以上５０万元以下的罚款，情节较

重的处５０万元以上２００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责

令停业整顿：”（五）项“自立收费项目或者自定标准收费的；”

之规定进行处罚，经我局集体讨论决定，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

行为，并对其处罚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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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罚款人民币18167.00元。

当事人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，15日内到工商银行人

民广场支行 (地址：长春市朝阳区人民大街2303号，账户：长

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南关分局，账号：xxxxxxx，代码：30103)

缴清罚没款。逾期不履行处罚决定的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的规定，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%加处罚

款，并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；同时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行政强制法》第四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，加处罚款的数额不超

过已决定执行罚款的数额。

依据《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》第二十条：“经营者

对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作出的处罚决定不服的，应当先依法申请

行政复议；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，可以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

法院提起诉讼”的规定，当事人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在接到

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长春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

会办公室申请行政复议。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，可以在六个

月内向长春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四十五条规定，当

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而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，

本行政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。

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（印章）

二〇二一年八月二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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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）

本文书一式两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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